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茲提述要約人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聯合發佈之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要約完成、要約結果及公眾持股量（「完成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關股份暫停買賣之公告（「暫停買賣公告」）。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完成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完成公告及暫停買賣公告所披露，緊隨要約完成後，計及有關554,666,559股
要約股份之有效接納，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合共1,868,696,559股股份（佔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93.33%）中擁有權益。因此，本公司之公眾持股量降至
約6.67%，低於上市規則第8.08(1)(a)條下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止
三個月期間（「豁免期間」）臨時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08(1)(a)及13.32(1)條
（「豁免」）。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聯交所向本公司授出豁免期間之豁免。本
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就恢復公眾持股量另作公告。

承董事會命
自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蔡燕玉

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蔡燕玉博士、李明達先生及蘇建誠博士；非執
行董事蘇詩琇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瑞隆先生、楊子江先生及盧啓昌先生
組成。


